附件1
2024年中央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
(防灾救灾第一批)分配表
	序号
	乡镇
	中央资金（万元）

	1
	罗阳镇
	12

	2
	司前畲族镇
	5

	3
	竹里畲族乡
	3

	4
	百丈镇
	4

	5
	包垟乡
	6

	6
	筱村镇
	7

	7
	南浦溪镇
	3

	8
	泗溪镇
	5

	9
	凤垟乡
	6

	10
	东溪乡
	6

	11
	彭溪镇
	4

	12
	雅阳镇
	5

	13
	柳峰乡
	3

	14
	仕阳镇
	4

	15
	龟湖镇
	4

	16
	雪溪乡
	3

	17
	三魁镇
	9

	18
	西旸镇
	5

	19
	大安乡
	3

	20
	县农业农村局
	3

	合 计
	100







附件 2
2024 年中央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
（防灾救灾第一批）绩效目标表

	转移支付名称
	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

	中央主管部门
	农业农村部
	专项实施期
	长期

	省级财政部门
	浙江省财政厅
	省级主管部门
	浙江省农业农村厅

	市县财政部门
	泰顺县财政局
	市县主管部门
	泰顺县农业农村局

	
资金情况
（万元）
	年度金额
	
详见附件 1

	
	其中：中央补助
	

	
	地方资金
	

	年度目标
	目标：通过使用救灾资金，减少灾害损失，确保农业生产稳定。

	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值

	










绩效目标
	



产出指标
	
数量指标
	支持灾后设施恢复和农作物恢复生长
	详见附件 1

	
	
	
质量指标
	用于农业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相关支出的比例
	100%

	
	
	时效指标
	
救灾资金下达 6 个月内
预算执行率
	> 80%

	
	
	成本指标
	采购物资或服务价格
	不超过市场价格

	
	



效益指标
	经济效益指标
	受灾地区设施农业因灾损失
	
减少

	
	
	社会效益
指标
	灾区农业生产秩序恢复
	基本恢复

	
	
	生态效益指标
	灾区农业生产能力恢复
	基本恢复

	
	
	可持续影响指标
	
稳定农民生产积极性
	
保持稳定

	
	
满意度指标
	技术指导对象满意
度指标
	
指导服务对象满意度
	> 85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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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：
2024 年中央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
（防灾救灾第一批）使用情况统计表

          乡镇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日期：2024年   月   日
	序号
	乡镇
	用途
	业主单位
	补助金额（万元）
	是否完成
	备注

	
	
	
	　
	
	
	

	
	　
	　
	　
	
	
	

	
	　
	　
	　
	
	
	

	
	　
	　
	　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注：1、“用途”一栏请详细说明;2、相关的工程资料、采购资料以及资金拨付资料一并提供。
填报人：                     分管负责人：                        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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